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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盛能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临沂市天盛商贸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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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6）临民三初字第25号

原告：临沂盛能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湖北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胡振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薛建华，男，33岁，该公司产品研发部主任，住临沂市盛庄镇政府宿舍。  

被告：临沂市天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华丰副食品市场138号。  

法定代表人：杜来功，该公司经理。  

案由：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原告诉称：原告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山东省重点骨干企业，自2001年创立以来，一直生产“益膳房”牌系列乳制品，

并依法注册了“益膳房”文字、图形商标。“益膳房”牌系列乳制品以其显著的标识特征和优秀的品质、良好的信誉，

获得国家首批、临沂首家《无公害农产品标志证书》，被评为山东省乳品行业液态奶十大品牌。2004年获得《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质量安全证书）。2003、2004年连续两年获得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免检产品，先后获得

“山东省名牌产品”、“食品安全诚信用承诺单位”“山东省第五届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荣誉称号。通过省、市、区的

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的广为宣传，“益膳房”牌系列乳制品成为我国乳制品行业中知名商品，其

商标成为识别产品来源的显著标识。  

但自2006年春季以来，被告在其生产的乳制品上擅自使用了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的“益膳房”文字、图案，使消费

者误认为其产品与原告的知名商品有特定的联系，造成相关公众对原、被告的产品的混淆误认，达到非法利用原告商誉

的目的。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亦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为保护原告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益膳房”文字图形商标的侵权行为，立即停止

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一样的“益膳房”一样的文字图形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万元，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对于原告诉状主张的事实、理由及相关证据无异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临沂市天盛商贸有限公司停止原告所诉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临沂盛能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经

济损失三万元，于本调解书送达后十日内付清。  

二、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被告临沂市天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协议已由双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签字生效，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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